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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江苏中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或“公司”）在充分听取和吸收各方意

见和建议基础上，在充分进行风险评估和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以债权人

和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为最大考量，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如重整计划

（草案）得以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并顺利实施，则中利集团所面临的历

史遗留问题、债务风险及经营危机将得以根本化解，公司持续经营与盈利

能力将得到有序恢复和显著提升，从而为全体债权人提供更加可预期、质

效更高的回报。以下为重整计划（草案）的核心要点： 

一、对中利集团进行协调审理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晖光伏”）、常州船用电

缆有限责任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等协调审理下级公

司是中利集团线缆以及光伏业务板块的重要子公司，同时与中利集团之间

存在大量往来和互相担保。为全面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公司重整

价值和经营价值最大化，需要同步整体化解中利集团及协调审理下级公司

的债务危机。因此，在最大化保障中利集团及协调审理下级公司债权人利

益以及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中利集团重整计划的前提下，中利集团将通过资

本性投入、提供财务资助、代为清偿等方式向协调审理下级公司提供现金

及转增股票等偿债资源，以确保协调审理下级公司的出资人权益不被调整，

实现中利集团整体债务风险的化解。作为彼此独立的法人主体，中利集团

与协调审理下级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由各自的出资人、债权人分别进

行表决。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以中利集团现有总股本 871,787,068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24.5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2,135,878,317 股股

票。转增后，中利集团总股本将由 871,787,068 股增加至 3,007,665,385

股。前述资本公积金转增形成的 2,135,878,317 股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

全部用于清偿债务和引入重整投资人，其中：347,864,578 股股票用于抵

偿中利集团债务以及为协调审理下级公司提供股票偿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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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533,077 股股票由产业投资人以合理价格有条件受让；1,186,480,662

股股票由全体财务投资人以合理价格有条件受让。 

三、债权分类、调整及受偿方案 

（一）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财产担保债权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对应建设工程的评估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

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的评估价值和与被担保债权金额孰低者范围内

优先受偿。针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

部分，相应债权人可以选择全部留债展期清偿，也可以选择 67.00%部分

留债展期清偿、33.00%部分在债权获得人民法院裁定确认且中利集团收到

重整投资人支付的现金后一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留债展期期限

为 8 年，利率为 5 年期以上 LPR 的 80.00%，留债期间按季付息，第 4 年

起每年末等额偿还留债本金的 20.00%。 

为维持中利集团重整后经营资产完整性，保障重整后中利集团整体盈

利能力，针对由中利集团作为主债务人并以除协调审理下级公司之外其他

中利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保留的财产提供抵质押担保的债权，参

照前述有财产担保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进行调整与受偿。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有财产担保债权未能优先受偿的部分，将

转入普通债权按照普通债权的清偿方案进行清偿，但公司仅提供财产担保

且不作为主债务人、保证人、连带债务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的除外。 

（二） 税款债权 

中利集团的税款债权不作调整，将在债权获得人民法院裁定确认且中

利集团收到重整投资人支付的现金后一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 

（三） 普通债权 

中利集团的每户普通债权人债权金额 8.00 万元（含本数）以下部分，

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超过 8.00 万元的部分，以中利集团转增股票抵偿，

每户债权人预计每 100.00 元债权可分得约 7.78 股中利集团股票，以股抵

债价格为 12.85 元/股。 

（四） 劣后债权 

中利集团涉及的全部滞纳金、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

金等惩罚性债权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不再清偿，不占用本次重整的偿债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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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外部债权人优先获得清偿的权利，中利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公

司对中利集团的债权（包括未实缴出资款等）不作为偿债债权基数，不占

用偿债资源，不在本次重整中安排清偿。如后续需要清偿的，则按照劣后

债权予以处理。 

（五） 暂缓确认债权及受法律保护的未申报债权 

在重整程序所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后仍属于暂缓确认债权或

受法律保护的未申报债权的，将按同类型债权的清偿方案对偿债资源予以

预留。待相应债权依法确认后，债权人可按同类型债权清偿方案获得清偿。

为暂缓确认债权或未申报债权预留偿债资源如有不足的，则由中利集团负

责按照同类性质债权清偿方案筹措偿债资源进行清偿。同类性质债权清偿

方案如涉及以转增股票抵偿债务的，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以股抵债价格

12.85 元/股计算得出债权人可获分配股票数量后，由中利集团按照实际清

偿债权当日中利集团股票收盘价折算现金予以清偿。 

（六） 暂不领受偿债资源 

债权人的债权在中利集团及协调审理下级公司之外存在保证人、连带

债务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的，可以选择暂不领受按照前述债权清偿方案所

能获得的偿债资源，但中利集团及协调审理下级公司为主债务人，中利集

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其他子公司提供财产担保的债权人除外。暂不领受期限

为重整计划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三年。相关债权人在实际受偿暂不

领受的偿债资源之前，有权依法向担保人、连带债务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

进行全额追索。 

（七） 补充清偿 

在重整计划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腾晖光伏将通过设立企业破产

服务信托的方式，在信托项下实现腾晖光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长期股权投

资、债权类资产等低效资产的清理、确权及处置工作，并将相应的信托受

益份额作为中利集团及协调审理下级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偿债

安排以外的额外偿债资源分配给债权最终获得确认的全体债权人。 

上述债权人具体包括中利集团及协调审理下级公司已获法院裁定确认

的债权人、已申报暂缓确认但最终获得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未在预重

整或重整期间申报但最终获得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以及已经代为履行的

原债权人。对于信托基本要素、信托财产、信托管理机制、信托利益分配

等具体内容，腾晖光伏将另行制定信托方案并提请腾晖光伏债权人会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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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具体以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信托方案为准。 

四、经营规划方案 

本次重整，中利集团将获得产业投资人综合赋能，在妥善化解债务危

机及经营困境的同时，逐步甩掉历史包袱、实现主业产能升级改造。重整

后，公司将在保持特种线缆和光伏“一体两翼”业务架构基础上，以聚焦

特种线缆业务的重塑为基础计划，以提升光伏业务运营效益为长期主要内

容，实现两大主营业务的全面升级。 

特种线缆业务方面，一是优化运营体系，加强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产业投资人将整合公司特种线缆产能，发挥产业投资人在线缆主材供应链

资源优势，降低采购端成本；二是深化市场拓展、提升获单能力，短期稳

住基本盘，重点投入公司铁缆、船缆、通信缆等传统优势领域，夺回市场

份额。中期在船舶电气化工程等纵向应用领域和储能电站配套电缆等横向

市场区域两个维度上拓展创新。长期重点布局电动车和充电桩配套线缆市

场；三是升级、完善产能，重点布局海外。对现有产能进行升级改造，完

善产业布局，顺应中资企业出海趋势，打开海外新能源及特种线缆市场。 

光伏业务方面，一是提高运营效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光伏主材议

价权，降低采购成本，陆续出清落后产能，锚定先进技术路线，伺机实现

海内外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二是扩宽全球市场、深化品牌影响，国内市

场将继续提升光伏制造出货量，抓住电站开发和储能业务机遇。海外市场

将推动“腾晖”重回 Tier1 榜单，巩固加强美国市场，建立分销团队和体

系，恢复欧洲、南美、中东、日本、印度等传统市场；三是紧跟技术升级

趋势、锚定钙钛矿等先进技术路线，形成多元化技术储备；四是积极向产

业链下游延伸，恢复电站开发业务，开拓创新锂电储能等新业务领域。 

五、 相关说明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正在履行相关确认流程，待该等流程完成后将

会及时披露重整计划（草案）全文。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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